攀枝花市关于加强小煤矿顶板管理的指导性意见
全市小煤矿点多面广、地质构造复杂、随着矿井开采深度增加，顶板事故时有发生，为了切实加强煤矿顶板管理工作，控制顶板事故的发生，根据《煤矿安全规程》等有关规定，现制定我市小煤矿顶板管理指导性意见：

一、一般规定

1、落实管理责任。煤矿业主、矿长是煤矿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对本矿的安全管理负全面责任。业主对顶板管理所需资金负主要责任；矿长对顶板管理负全面责任；总工程师对顶板管理工作负技术责任；安全副矿长负责全矿顶板管理的监督工作；队长、班长负责本工作区域顶板管理的隐患排查和整改落实工作；所有煤矿企业必须制定和落实顶板管理责任制，对顶板管理工作必须做到年初有计划、年终有总结，矿每半年要召开一次顶板管理专题会议。各县（区）安监（煤管）局负责辖区内煤矿顶板管理的监督检查和指导。
2、成立组织机构。煤矿企业必须成立顶板鉴定小组。认真做好顶板岩性观测工作，根据观测资料及顶板岩性和压力显现情况，对所开采煤层的顶板进行分类。并结合顶板的具体条件，确定相应的支护形式及支护参数。矿设计部门要把好设计关，采煤工作面和巷道布置要有利于顶板管理。采掘工作面要认真执行“地质预测制”，掘进工作面要认真执行“现场鉴定制”，巷道维修在布置工作任务时，要重点提出防止顶板事故的针对性措施。

3、定期召开例会。煤矿企业技术负责人应每月组织召开一次矿井顶板管理工作分析会，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专题研究顶板管理工作计划，检查顶板管理工作所需资金、设备材料以及相应技术组织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解决问题。研究顶板管理的现状，并提出改善顶板管理的意见、方法、措施。
    　4、制定相关规程。煤矿企业在矿井生产活动前必须编制作业规程，作业规程是指导现场施工安全、质量的规范性文件，是作业人员的行为规范，编制的作业规程、措施必须满足针对性、可操作性、安全性的技术条件，真正起到指导生产、保障安全的作用，凡不满足此技术条件的一律不得审批，严禁无规程、措施施工。作业规程按规定进行审批，批准后的作业规程要向矿、队班干部员工贯彻后才能作为施工依据。
5、加强技术培训。矿长、总工程师一直到员工都要接受顶板管理及矿山压力与支护技术培训，煤矿要认真安排年度培训计划，严格培训制度。

6、强化现场管理。采煤、掘进和巷道维修工作面严禁空顶作业；回采工作面上下要加强支护，靠煤壁要根据需要支设贴帮柱或临时支柱。采煤工作面开工和收尾期间必须保证工程质量，认真落实顶板管理具体措施。严格执行开工前和工作中的敲帮问顶制度，清理浮石伞檐。

7、特殊情况的要求。特殊条件下的采、掘作业必须补充制定专门的作业规程和安全技术措施经矿总工程师审核同意、矿长批准后实施。A、硐室及交岔口施工，必须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和安全技术措施。B、回采工作面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必须制定专门安全技术措施。⑴同一回采工作面中，不得使用不同类型或不同性能的支柱，在地质条件复杂的回采工作面中必须使用不同类型或不同性能的支柱时，必须报矿总工程师批准。⑵工作面过断层（岩石）、老空（老硐）火侵、原有煤柱、过冒顶区、过陷落柱、安装、刷面、初次放顶、老塘悬顶超过规定、最后收尾结束面、改变支护形式、取消或减少特殊支护、遇可能含水的勘探钻孔、煤层变薄，需要挑顶或卧底时。⑶工作面过空巷时。⑷有煤层突出及冲击地压时、工作面遇顶底板松软或破碎时。C、掘进头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必须制定专门安全技术措施。⑴改变支护方式时。⑵改变断面形状时。⑶过断层、过火成岩、过陷落柱、过破碎带、过老空、岩性改变时。⑷可能遇含水钻孔或接近含水层时。
在大倾角采煤工作面或大倾角地点施工，必须有防止物体滚落的措施和支柱稳定措施。软底或留底煤开采工作面（或局部软底、留底煤地点），支柱必须穿鞋防止钻底。

  加强采空区边缘、交岔口、构造破碎带等地点的顶板管理，做到措施到位，质量达标，安全可靠。

8、预防矿井水害。采煤工作面出现顶底板异常、煤壁松软、出汗等透水预兆时，必须立即停止工作，撤出人员，并报告矿领导处理。
    　9、实行备案制度。回采工作面改变采煤方法或回采工艺时，必须报县（区）管理部门备案后方可实施。井下巷道支护方式改变时必须制定专项设计，并到县（区）管理部门备案后方可实施。

    　10、加强领导带班。煤矿企业只要生产和作业必须实行矿级领导、安全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队长、班组长带班作业。 
11、搞好技术攻关。对难采煤层进行技术攻关，巩固采煤方法改革的成果；抓好极坚硬顶板煤层的回采工艺改进，做好急倾斜煤层回采的工作；推进极薄煤层采煤方法改革，引进先进有利于顶板管理的采煤方法，从技术上为顶板管理提供保障。
有强烈周期来压或冲击地压危险矿井，应开展顶板来压和冲击地压的观测工作，根据观测情况编制专门设计和安全措施。矿井应有专人负责冲击地压预测、预报和防治工作，认真执行《煤矿安全规程》关于开采有冲击地压危险煤层的规定。采煤工作面初次来压和周期来压期间必须加强特殊支护，支护质量达到标准要求。
采空区边缘、构造破碎带的巷道采用锚杆（锚索）、锚网支护时应调研、研讨确认无危险后，方可使用；如果采用锚杆（锚索）网支护应制定有其他加强支护的措施。

12、抓好科技兴安。高度重视和加强开采松软煤层或厚煤层复采工作面顶板控制的探索和研究。煤矿企业应积极实施“科技兴安”战略，加大顶板管理的投入，有条件的矿井要积极推广组合架支护或综采设备；掘进工作面积极推广锚杆、锚网喷等支护技术，切实加强井下一线职工的操作技能培训，熟悉新的工艺流程，熟练掌握操作程序和安全措施，严格按“三大规程”进行规范操作，严禁简化程序或违章作业。

    　二、掘进工作面顶板管理

    　1、掘进工作面严禁空顶作业，作业规程中必须制定使用金属前探梁的措施。在爆破前必须加固靠近工作面10米范围内的支护，爆破中破坏的支架必须及时修复，必须检查帮顶，并由外向里逐架进行，爆破后严格执行敲帮问顶制度，必须采取前探支护后方可进入工作面作业。在松软的煤、岩层或地质破碎带、断层、采掘等掘进巷道时必须采取前探支护或其它措施。

    　2、根据顶板岩性观测数据选择巷道支护方式，掘进巷道要求全部采用金属支护，并制定爆破设计，金属支护的规格必须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的要求。提高巷道支护效果，推广采用综掘设备使巷道快速掘进、巷道大断面掘进，重点推广巷道锚喷、锚索支护等先进技术，使巷道支护由被动支护向主动支护转变。大力推广沿空留巷和巷旁充填技术。做好锚喷、锚网（索）支护参数的选择，开展巷道围岩松动圈大小的测试，测定岩石的力学强度和井下实践相结合，科学地确定锚喷、锚网（索）支护参数和选择支护材料，做到经济、合理、可靠。
    　3、掘进工作面临时停工时，巷道支架必须架设到掌子面，保持正常通风，并随时对巷道支护变化情况进行检查。临时封闭时，必须对巷道支护进行加固。恢复开工时，必须严格执行开工检查制度，并根据支护变化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4、采用锚杆、锚喷、锚网（索）等支护形式时必须严格执行《煤矿安全规程》第四十四条规定。⑴锚杆巷道掘进时，严格执行敲帮问顶制度，打眼前应将顶上的险矸活石清理后，方可作业。⑵锚网巷道掘进时，必须严格执行前探梁制度，严禁空顶作业。锚网巷道掘进时，锚杆的长度、角度及布置方式，锚杆的密度、控顶距、锚固力、锚索间距等质量要求都必须在作业规程中明确规定。⑶遇断层及构造、顶板破碎时，要及时改变支护，予以加固。⑷锚喷巷道初喷要紧跟工作面，严禁空顶作业，控顶距要符合作业规程的要求。⑸采用锚喷支护的巷道必须采用光面爆破，喷浆用的砂子、石子，必须经过筛选，符合规程要求。临时支护及时并紧跟迎头。

    　5、用锚杆（锚索）对巷道交岔点支护时，要进行顶板离层监测，并在安全技术措施中对支护的技术参数、监测点的布置及监测方法等进行规定。监测中发现支护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

    　6、巷道交岔点施工前，要由生产技术部门组织现场会审，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编制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和确定临时支护方式，绘制施工放大图，并向职工传达贯彻。施工结束后，生产技术部门必须组织有关部门按设计要求进行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常掘进。

7、有水患威胁的巷道掘进必须坚持“有凝必探、先探后掘”的探防水原则。正常情况，碛头每班打探眼深度不小于5米；有异常现象（或已知前方有采空废区）时，必须先进行探放水工程设计，制定探放水措施，规定好掘探安全距离；碛头每班打探钻眼深度平巷不低于20米，上山掘进探钻眼深度不低于40米；发现透水预兆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撤出人员，并报告矿领导处理。

    　三、井巷维修的顶板管理

1、矿井在进行巷道维修前必须制定施工安全措施，确定临时支护方式，特别对片帮要加强管理。井筒维修的安全措施必须履行备案手续，到县（区）管理部门备案。
2、在井巷维修前应进行现场顶板鉴定，确定施工方法，采取针对性措施并向维修人员贯彻，施工中明确顶板监护人员。维修巷道要执行“先外后里、先支后撤、先上后下、先近后远、先顶板后帮”的原则。
3、加强巷道巡回检查工作，及时找掉脱皮、危石、悬矸，对严重失修地段必须及时制定专门措施，及时维护。加强巷道的修复工作，努力降低巷道的失修率。
    　4、扩大断面和维修井巷时，必须保证有在发生冒顶堵塞井巷时能撤出人员的安全出口。独头巷道必须由外向里逐架进行，严禁维修人员进入维修地点里侧；严禁前后两处同时维修，严禁前掘后修。倾斜巷道维修要由上向下进行。巷道对头维修时两处都必须有安全出口，距离小于20米时停止一处作业。发生冒顶时必须木垛接顶。更换巷道支护时，必须先加固临近支护，拆除和架设支架应连续进行，在一架未完工之前，不得中止工作，严禁留尾巴工程。 
    　5、生产采区的巷道有连续3架失效支架或有冒顶危险时，必须立即处理，否则应停止生产。
    　6、必须加强独头井巷维修和掘进工作面的维护，如出现断梁折柱、歪斜、弯曲、片帮、帮顶杆脱落、低矮等情况，必须停止作业，防止发生顶板冒落伤人、堵人事故。

    　7、 巷道冒顶处理时应由外向里逐架进行，支护要牢固，要有专人观察顶板。

    　8、倾斜巷道处理冒顶时，处理人员要有护身柱或护身板。
四、采煤工作面的顶板管理
今年各煤矿的煤巷或半煤岩巷道和采煤工作面还存在木支护的，煤矿企业要按照要求尽快淘汰木支护，年底前采、掘工作面消除木支护。
1、采煤工作面初次使用单体液压支柱的煤矿，一是要加强对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的业务培训，确保施工人员能熟练掌握单体液压支柱实用技术。二是在使用过程不断总结经验，完善管理手段。三是要做好采煤工作面的矿压观测工作，为制定针对性控顶安全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2、使用单体液压支柱支护的采煤工作面应做到：（1）支柱本身性能可靠稳定，无质量问题，入井前必须根根试压，不合格不准入井；（2）严格按照《作业规程》要求支设支柱，确保柱排距、初撑力、迎山角度等在允许范围之内；（3）保证泵站压力，一般要求不得低于18MPA；（4）保证二次注液，尤其炮采工作面放炮之前的二次注液应坚持，防止出现大面积支柱崩倒现象；（5）对于底板松软地段必须穿柱鞋，防止支柱钻底、确保支柱初撑力；（6）煤层松软、顶板破碎的，煤壁要使用好帖帮柱，防止片帮伤人；（7）采煤工作面倾角大于21度要有防止支柱突然卸载倒柱伤人的措施；（8）单体液压支柱支柱要加强维护和检修，确保支柱达到性能标准；（9）作业规程中要有对回柱放顶工作的安全技术措施，实行分段回柱的工作面分段距离要在作业规程中明确规定，放顶线要严格执行放顶安全措施。

   　五、监督检查

1、各县（区）管理部门要切实加强对煤矿企业顶板管理的监督检查，尤其要切实加强资源枯竭矿井、采掘失调矿井、资源整合矿井顶板管理的监督检查；要把特殊条件下作业的专项安全技术措施作为监督检查重点，无特殊条件下作业的专项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安全技术措施不符合实际，不许作业。
2、各煤矿企业要加强采掘工作面现场支护质量，及时消除事故隐患。掘进工作面要按照《作业规程》要求落实好前探支护措施，采掘工作面严禁空顶作业。加强现场安全检查，发现事故隐患要盯住不放及时采取措施处理，确保消除在萌芽状态。

